
勞動部令 中華民國112年6月30日
勞動關5字第1120142931A號

修正「事業單位召開勞資會議應行注意事項」第九點、第十三點及第七點附件一、附件

二、第八點附件三、附件四、第十四點附件五，並自即日生效。

附修正「事業單位召開勞資會議應行注意事項」第九點、第十三點及第七點附件一、附

件二、第八點附件三、附件四、第十四點附件五

部　　長　許銘春　出國

政務次長　李俊俋　代行

事事業單位召開勞資會議應行注意事項第九點、第十三點修正規定業單位召開勞資會議應行注意事項第九點、第十三點修正規定

九、事業單位及事業場所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上者，應分別召開勞資會議，不得合併辦理

之。

　　　　前項勞工人數，包含事業單位僱用之全時勞工、部分工時勞工及外國人。

　　　　為利事業單位習於召開有規律性之定期勞資會議，事業單位應採每次會議間隔時

間有固定期間之方式召開。但事業單位考量其內部勞資關係特殊情形，於成立勞資會

議後，得採自訂每三個月（或低於三個月）週期，並於定之週期內至少召開一次以上

之勞資會議之方式為之。

十三、勞資會議之決議，涉及勞動基準法第三十條、第三十條之一、第三十二條、第三十

四條及第三十六條所定同意權行使事項者，得併附期限。



 

附件一 

 

 

 

勞資會議勞資代表名冊備查函參考格式 

受文單位：○○縣(市)政府 

發文日期：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發文號碼：          字第                   號 

附件：如文 

主旨：檢送本公司第  屆勞資會議勞資代表名冊乙份，謹請備

查。 

說明：依據勞資會議實施辦法第十一條規定公司名稱（蓋

章）： 

負責人（蓋章）： 

公司營利事業統一編號： 

公司地址： 

公司電話： 

本案承辦人： 

聯絡電話： 

中華民國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 

 

 

 

已至本部勞資會議代表名單線上備查系統
(https://meeting.mol.gov.tw)備查完竣者，
可免附本函。 



 

附件二 

勞資會議勞資代表名冊格式 

（事業單位名稱）第(  )屆勞資會議勞資代表名冊   年  月  日 

業 別  
統一 

編號 
 負責人  員工人數 

男： 

人 

女： 

人 

地址  電話  

第 一 屆

勞資會 

議 成 立

日  期  

本 屆 勞

資 會 議

代 表 任

期 起 迄

時間 

 
勞方代表

選舉日期 
 

勞資代

表人數 

資方 

人數 
 

聯絡人

姓名 
 電話  

勞方 

人數 

 

代表別 姓       名 性別 
是否年

滿15歲 

到職 

日期 

 現任工作 

 部門及職稱 

(必填) 

 現任工會職稱 

（資方代表或無工

會組織者免填） 

  備   註 

資  方 

代  表 

        是□ 

否□ 

    

” 
  是□ 

否□ 

    

” 
  是□ 

否□ 

    

” 
  是□ 

否□ 

    

” 
  是□ 

否□ 

    

勞 方 

 代 表 

  是□ 

否□ 

    

” 
  是□ 

否□ 

    

” 
  是□ 

否□ 

    

” 
  是□ 

否□ 

    

” 
  是□ 

否□ 

    

勞方候

補代表 

  是□ 

否□ 

    

 



 

附件三 

 

 

改派遞補備查函參考格式 

受文單位：○○縣(市)政府 

發文日期：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發文號碼：          字第                   號 

附件：如文 

主旨：檢送本公司第  屆勞資會議  資方代表改派/勞方代表

遞補名冊乙份，謹請備查。 

 

說明：依據勞資會議實施辦法第11條規定辦理。 

公司名稱（蓋章）： 

負責人（蓋章）： 

公司營利事業統一編號： 

公司地址： 

公司電話： 

本案承辦人： 

聯絡電話： 

中華民國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 

 

已至本部勞資會議代表名單線上備查系統
(https://meeting.mol.gov.tw)備查完竣者，
可免附本函。 



 

附件四 

改派遞補名冊參考格式 

勞資會議資方代表改派或勞方代表遞補補選名冊格式 

代表別   

原任代表 

姓  名 
  

卸任原因   

接任代表 

姓  名 
  

性別   

是否年滿15歲 
是□ 

否□ 

是□ 

否□ 

到 職 

日 期 
  

現任  
部門及職稱 

(必填) 
  

現任工會職務 
(資方代表或無工
會組織者免填) 

  

接  任 

起迄日期 
  

備註   

 



 

附件五 

勞資會議紀錄範例 

（事業單位名稱）第   屆第   次勞資會議紀錄 

時  間：民國  年  月  日（星期  ）上、下午 時  分 

地    點： 

出席代表 

勞方代表： 

資方代表： 

列席人員： 

請假或缺席代表 

勞方代表：○○○（事假）○○○（病假） 

資方代表：○○○（出差）○○○（缺席） 

主  席：            記錄： 

一、主席致詞： 

二、報告事項： 

（一）關於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。 

（二）關於勞工人數、勞工異動情形、離職率等勞工動態。 

（三）關於事業之生產計畫、業務概況及市場狀況等生產資訊。 

（四）關於勞工活動、福利項目及工作環境改善等事項。 

（五）其他報告事項。 

三、討論事項： 

（一） 

案 由： 

說 明： 

決 議： 

（二） 

案 由： 

說 明： 

決 議： 



四、臨時動議： 

（一） 

案 由： 

說  明： 

決 議： 

（二） 

案 由： 

說  明： 

決 議： 

五、主席結論： 

六、散會：上、下午  時  分 

 

主席：(簽名)              記錄：(簽名) 


